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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劫
案
可
能
較
之
去
年
尤 

多
。

最
近
發
生
之
銀
行
劫

一
案
係
本
週
四
在
菲
沙
街
三 

一
二
四
五
號
之
多
倫
多
杜
緬 

寅
銀
行
•

趙
紫
陽
又
説
太
平
停 

的
戰
験
數
目
日
增
，而
部 

署
在
它
周
圍
的
導
彈
也
不 

斷
增
多|
(
這
明
顯
是
指 

蘇
聯
)但

趙
氏
深
信
世
界
和 

平
終
能
取
传
衝
突
和
對
抗 

他
避
免
直
接
指
出
中 

國
感
到
擔
憂
的
區
内
尖
鋭 

問
題
，例
如
台
灣
及
朝
鮮- 

半
島
問
題
•

但
較
早
前
，
趙
氏
向 

此
間
華
人
社
區
重
申
比
京 

尋
求
與
台
灣
統
一 
的
瓦
策 

他
説
統 
一 
並
不
表
示 

大
陸
「
吞
併
」
該
島
• 

本週金價收击 

比上週升二元 

(
雲
訊
)
本
週
金
價 

以
每
安
士
三
百 
七
十 
一 凑 

元
收
市
，
比
上
週
高
二
元 

整
週
黄
金
交
易
，
祇 

在
每
安
士
三
六
二
至
三
十 

四
美
元
之
間
上
落•
當
星 

期 
一 
日
美
元
兑
各
主
要
貨 

幣
，
如
英
磅
、
法
國
法
郎 

、
及
里
拉
等
之
匯
率
達
紀 

録
性
之
高
峰
時
，
金
價
曾 

跌
至
每
安
士
三
六
二
美
元 

，
待
至
美
元
於
本
週
後
期 

轉
弱
，
始
稍
爲
回
升
•

昨
日
發
表
之
十
二
月 

份
美
國
零
售
及
工
業
生
産

翥

 

5
 倉

 LI
當
奥
遜
交
出
首
四
名 

受
害
人
之
飾
物
及
個
人
物 

品
，
以
及
向
警
方
提
供
屍 

體
之
資
料
後
，
首
筆
三
萬 

元
款
項
即
撥
進
基
金
内
， 

另
外
，
當
奥
遜
每
導 

致
警
方
找
出
其
他
七
名
受 

害
者
屍
體
之 
一 
時
，
便
可 

一 
得
到 
一 
萬
玩
。

奥
遜
玲
承
認
十
一
項 

殺
人
罪
，
但
由
於
其
中 
一 

名
十
六
歲
受
害
者
胡
士
丁 

的
屍
體
無
法
辨
認
，
因
此 

奥
遜
共
得
十
萬
元
。

数
字
，
分
别
增
加
百
分
之- 

零
點 
一 
及
百
分
之
零
點
五
一 

，
增
幅
均
比
預
料
爲
低
，
一 

因
而
令
到
各
主
要
外
幣

夫 Im
h △ 

电
，国瓏*

新

年

好

京
 

由
一
月
十
二
日
至
二
月
一
日
止
 
一 

除
白
米
及
特
價
貨
外

〔義氣團骷一 

.
忠
誠
救
国* 

一
義
侠
除
奸
』 

，：
、：
一

管

升
，
同
時
使
金
價
回
漲
三 

每
安
士
三
七0
美
元
之
上 

以
上
資
料
係
由
雲
埠 

候
街
五
七
一
號G
U
A
R

气启

D
H
A
N
 
T
R
U
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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趙
鴻
熙
君
提
供
•

雲埠銀行刼IM

龍
泉
靑
瓷.•
七
折 

其
他
貨
品
：

購
滿
十
元
送 

青
瓷
一
元
 

s..
毫
，
多
買
多
送
 

五
十
磅
絲
苗
米
每
包
減
 
一 
元

31
-7^5^

昨
日
九
龍
尖
沙
咀
彌
敦
道
發
生
大
暴
亂
。
數
以
千 

計
青
年
在
該
地
區
用
石
頭
投
擲
巴
士
，
推"8
程

話

||/

学 

據
目
擊
人
士
説
，
暴
徒
用
玻
璃
樽
及
石
塊
向
警
察
襲
擊
，
並
將

奥
遜
的
律
師
謂
，
奥 

遜
在 
一 
九
八
二
年 
一 
月
受 

審
之
前
已
有
九
萬
元
撥
入 

他
的
基
金
户 

内
。

的 士 司

9<京

整

* 來猖8

I 異常

(
雲
訊
)
今
年
迄
至

4

現
在
爲
止
僅
十
餘
天
，
而
~ 

雲
埠
劫
匪
已
大
肆
活
動
，
一 

迄
今
爲
止

‘已
發
生
r

l

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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垃
圾
桶
焚
燒
。

在
騷
亂
纷
紛
之
際
，
一
時
未
有
傷
亡
報
告
。

，e
攵 

警
方
説
，
他
們
未
接
到
暴
亂
的
詳
細
報
告
。
此
事
停
在
數
以
千 

計
之
的
士
司
機
因
抗
議
大
幅
提
高
牌
費
及
登
記
費
而
罷
一
」之
第
二
天 

零
生
。
現
時
尚
未
知
悉
此
次
暴
動
與
的
士
罷
工
是
否
有
關
連•
=

一 

據
美
聯
注
攝
影
記
者
馮
迪
(
譯
音
)
稱
，
他
看
見
暴
動1̂
爬
上 

停
頓
之
空
巴
士
，
將
巴
士
開
動
互
撞
。
該
等
巴
士
司
機
在
見
到
暴
動 

群
衆
善
千
而
來
，
早
已
棄
車
而
逃
。 

z 

曾
鑑
有
一
個
時
期
，
約
有
一
千
名
暴
徒
包
圍
警
署
，
但
被
警
方 

防
暴
隊
驅
散

-  

与 

據
報
導
，
搶
掠
者
使
用
功
夫
踢
法,
將
首
飾
垂
怨
方
』/
」 

之
股
离
飾
櫃
踢
破
，
搶
掠
一
空
•
該
等
商
店
係
在
九
龍
之
主
要
访
一■
 

地
區
，
亦
即
九
龍
彌
敦
道
之
「
黄
金
之
一
里
」
地
區
。暴
徒
似
係
利 

用
的
士
司
機
罷
工
之
混
亂
情
况
而
生
事• 

一、"E 

一
名
印
度
商
店
店
主
説
，
暴
徒
對
於
拔
槍
在
手
之
探
員"
予
理 

會
?
照
樣
搶
掠
如
儀
。

一，名
在
彌
敦
道
之
路
透
社
通
訊
員
説
，
他
看
見
衣
冠
是
談
之
人 

士
，
亦
參
與
暴
徒
行
列
走
入
首
飾
店
劫
掠
，
然
後
兩
手
持
滿
金
飾
而 

查
自
星
期
四
以
來
，
香
港
本
島
、•
九
龍
半
島
、
及
新
界
地e
， 

已
因
的
士
司
機
罷
工
而
陷
於
癒
痪
。該
等
司
機
將
的
士
停
在
路
旁
， 

擁
塞
街
道
，
抗
議
牌
費
增
加
百
分
之
五
百
。

警
務
處
長
韓
義
理
現
身
電
視
説
，
若
干
警
署
及
汽
車
被
人
看
用

訪問華盛順後轉程飛抵三藩市

乃

警罷 

春
署
工 

敏
商
停 

加
店
車 

動
微
塞

蓑談/

L1

趙紫曜 
(
三
藩
市
電
)
中
國 

總
理
趙
紫
陽
表
示
，
中
國 

與
太
洋
國
家
發
展
貿
易
及 

其
它
經
濟
關
係
的
潜
力
甚 

大
•

銀
行
、
信
用
存
款
會
、
信
"
 

託
公
司
等
劫
案
共
十
一
宗
~ 

，
而
去
年
同
期
，
則
僅
發 m 

生
六
宗
而
已
•

去
年
本
市
劫
案
共
發
* 

生
二
百
廿
三
宗
，
打
破
以 

t
y
^
^
J
^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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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
中
趙
紫
陽
説
：
「
太
平
洋 

並
不
太
平
,
超
级
大
争
在 

區
内
的
敵
對
正
在
加
劇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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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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爹

」

他
認
爲
中
國
和
美
國

趙
氏
於
週 

一
晚
宴 

上
答
覆
有
關
問
題
時
稱
， 

擴
展
中
國
與
太
平
洋
國
家 

間
的
經
濟
聯
係
已
有
了
一 

個
良
好
開
始
"

他
説
：
「
我
們
必
須 

尋
求
拓
展
這
種
合
作
的
不
. 

同
渠
道
及
形
式
。
」

趙
氏
結
束
在
華
盛
頓 

與
列
根
的
會
談
後
即
飛
抵 

此
間
•他

又
説
，
中
國
與
蘇 

聯
最
近
所
舉
行
的
會
談
並 

没
有
大
大
縮
短
兩
大
共
産 

國
家
間
的
分
歧
，
雖
然
雙 

方
的
貿
易
及
經
濟
聯
系
得 

到
改
善
•

趙
紫
陽
同
時
並
不
預 

期
柬
埔
寨
問
題
會
早
日
得
一 

到
解
決
。
他
的
政
府
一
直 
一 

反
對
越
南
佔
領
該
國
。

他
説
：
「
我
以
爲
最
一 

少
在
可
見
將
來
，
政
治
解
一 

決
柬
埔
寨
問
題
的
條
件
尚
一 

未

成

熟

一

 

在
宴
會
密 
一 
次
演
説 
一 

(
本
報
訊
)
一 
名
牙
買 

加
非
法
移
民
，
根
據
聯
邦
檢 

討
身
份
計
劃
前
往
移
民
部
辦 

事
處
申
請
改
變
身
份
，
被
移 

民
官
扣
留
一 
案
，
日
前
經
本 

w
rw
rw
rw  

報
詳
爲
報
導
*

該
案
之
處
理
情
形
，
週 

末
引
起
公
衆
廣
泛
批
評
，
至 

本
週
四
移
民
部
長
羅
拔
土
然 

於
給
予
特
别
許
可
，
准
許
該 

非
法
移
民
牙
買
加
女
子
麥
健 

*********

時
在
加
居
留
。

•

據
羅
拔
士
稱 

該
牙
買 

加
女
子
顯
係
非
由
其
自
己
造 

成
之
環
境
下
之
受
害
人
，
我
認
爲
他
不
應
因
此
而
蒙
受 

不
利
。
羅
氏
在
發
表
新
聞
消
息
降
强
調
，
此
次
遷
許
該 

女
子
罟
留
，
僅
係
特
别
情
形
，
下
不
爲
例
。 

麥
健
時
之
代
表
律
師
祈
連
説
，
我
對
於
移
民
部
長

作
爲
太
平
洋
兩
岸
大
國
， 

在
這
方
面
應
承
擔
更
大
的 

責
任
■他

説
：
「
任
何
丁
目 

不
應
在
區
内
尋
求
霸
權
， 

軍
備
競
争
，
特
别
是
核
子 

軍
備
競
争
必
須
终
止
。
」 

「
外
國
軍
事
基
地
必 

須
拆
除
，
外
國
軍
隊
必
須 

撤
出
■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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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
請
熟
拿
中
文
打
字
員 

本
報
聘
熟
手
中
文
打
宀
于
員
，
須
有
 

中
学
程
度
及
快
速
打
字
能
力
，
有
報
 

社
經
痴
者
更
佳
■
有
意
者
請
於
辦
公
 

牛
間
，
到
華
升
片
打
東
街
-
號
面
議
 

i

i

l

l

l

l

i

i

i

l

^

指
土
罷
工
機
會
而
投
擲
石
理•
韓
氏
在
電
視
聲
言
，
我
們
對
於
此
等
暴
行
，
將
不
予
容
崖0 

該
印
度
商
店
主
人
告
路
透
社
記
者
説
，
此
次
事
件
最
初
有
數
百
強
士
司
機
，
弟
彌
敦
道
遊
行
，
在
中
途 

有
人
將
首
飾
店
飾
櫃
打
破
，
將
貨
品
搶
掠
•
其
中
有 

口
， 

塞
交
一&
,

該
地
區
爲
約
十
餘
間
遊
客
大
酒
店 

等
人
係
功
夫
高
手
，
飛
脚
踢
破
飾
径
玻
璃
，
其
後
有 

所
在
.

年
青
人
士
加
入
搶
掠•
此
時
便
衣
探
員
拔
槍
在
手
， 

署
理
港
督
夏
鼎
苓
后
期
五
晚
説
，
立
法
局
將
於 

在
行
人
路
來
回
往
復
，
一
以
圖
將
彼
等
驅
散•
其
後
警 

下
週
三
討
論
的
士
罷
工
事
，
至
於
本
週
三
所
提
出
之 

察
巡
邏
車
加
入
驅
散
暴
徒
。
但
警
車
甫
去
，
暴
徒
又 

的
士
增
加
牌
費
則
僅
係
建
議
而
已• 

復
結
集
•
跟
着
，
的
士
司
機
將
車
停

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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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

街 
墨
角
丸
。

£
元

十
萬
元
。奥
氏
之
代
管
基 

金
律
師
，
昨
透
露
金
錢
撥 

人
該
基
金
户
口
之
過
程• 

該
筆
款
項
先
交
由
律 

師
保
管
，
直
至
奥
遜
完
成 

他
與
警
方
訂
定
之
交
换 

申非法 
請 

移民

両

選
，
至
-
九
八
五
年
方
需 

舉
行
，
除
非
當
局
宣
佈
提 

早
選
舉
，
則
作
别
論
•

述
工
作
人
員
將
訪
問
加
國 

十
個
城
市
，
向
有
關
選
舉 

工
作
人
員
闡
釋
選
舉
法
例

犷 支 * 注 注 期 内

聯邦派員赴各地一 

闡釋修改大選例 

(
渥
太
華
電
)
聯
邦 

總
選
舉
官
夏
米
爾
，
已
派 

出
一 
隊
工
作
人
員
，
前
件 

全
國
二
八
二
個
當
地
之
選 

M-
站
，
就
大
選
事
宜
加
以 

講
解
•據

消
息
來
源
稱
，
上

【：】

2
 

膚

003 

畫

4-7
 

冠
:8

溫
哥
華

架
一
告 

1
廣

之
答
項
修
訂
。
查
聯
邦
大
- 

奥
遜
基
金
代
管
律
師
透
露
 

金
錢
撥
入
基
金
户
口
過
程

腎
養
顏)

牌
 

4
書一 

裱

11

供
找
尋
遭
池
殺
害
兒
童
屍

(
本
報
訊
)
皖
喷
卑 

詩
及
美
國
多
州
的
殺
人
王 

奥
遜
，
以
向
皇
家
騎
警
提

閲

體
的
資
料
交
换
金
錢
，
己 

令
他
的
妻
子
及
兒
子
獲
得

一誤玄0^58222222222225m
syys2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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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
代

客
起
諡

對
日
黃

加
一
款 

條

條

格

格

大

 

曾
月
各 

金

金

富

富

拿

 

聞

一

 

一

仃

 

士

士

士

士

加

 

建
貯
 
安

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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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
此
次
應
用
同
情
與
人
道
之
權
宜
辦
法
，
深
感
滿
意
。 

必
須
符
合
移
民
規
定
，
麥
健
時
需

祈
氏
瀆
稱
，

於
下
星
期
離
開
加
拿
大
，
可
能
前
往
美
國
水
牛
城
，
然 

後
於
相
隔
一
小
時
芯
右
之
後
，
再
由
水
牛
城
返 

加
拿 

大
•
祈
氏
謂
麥
健
時
此
次
離
加
赴
美
往
返
行
程
，
均
將 

由
移
民
局
官
員
予
以
密
切
询
助■

本
務
瑞

E-§5i-mllmEln5=$ll
营三!
三!=!
百
三
昼
子gm
里

„

一

C

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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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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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多
倫
多
居
) 

根
據
瞄
邦
政
府
及
省 

府
一
個
司
法
小
組
之 

機
密
調
查
報
告
，
顯 

示
加
拿
大
全
闌
有
組

聯邦與省 府機,
査報自顯示

『組織罪4

』

^

^

绩
之
罪
行
，
每
年
可 

非
法
獲
得
收
入
二
百 

億
元
"

每年西
聯
邦
税
務
部
承
認
坐
失
良
機
，
因
未
能
追
查
該
筆
龐
大
款
項
、

区„„,f
 

該
調
查
報
告
稱
，
在
二
百
億
元
之
非
法
收
入
中
，
有
半
数
以
上
係
由
販
賣
毒 

品
所
得
，
其
餘
則
由
色
倩
書
刊
、
賣
淫 

法
收
入
正
在
激
増
中
，
因
無
足
够
之
法 

業
、
外
圍
博
彩
、
賭
館
、
高
利
貸
、
勒 

律
，
協
助
警
方
控
訴
，
美
國
已
有
强
硬 

榨
、
放
火
、
商
業
犯
罪
如
非
法
破
産
及 

之
法
例
，
使
警
方
能
向
罪
犯
作
抽
絲
層 

就
騙
保
險
費
等
各
種
活
動
獲
致.

繭
之
調
查
，
而
加
拿
大
尚
無
如
此
法
社 

涂
上
述
之
二
百
作
元
外
，
尚
有
數 

過
去
兩
年
中
，
聯
邦
及
省
府
之
司 

額
不
明
之
非
法
款
項
，
以
改
頭
换
面
之 

法
小
組
已
不
停
開
會
研
究
，
欲
修
改
法 

方
式
，
由
美
國
匯
返
加
拿
大
，
投
資
於 

例
，
藉
以
查
明
非
法
款
項
及
將
之
充
公 

正
當
生
意
，
以
掩
人
耳
目
。 

，
但
研
究
尚
未
獲
祥
结
果• 

渥
太
華
警
察
首
長
威f
殊
稱
，
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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